
平罗县河东地区供水二期工程净水厂项目厂区整治工程

施工询比采购公告

平罗县河东地区供水二期工程净水厂项目厂区整治工程施工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

请供应商参加询比采购活动。

1 采购项目简介

1.1 采购项目名称：平罗县河东地区供水二期工程净水厂项目厂区整治工程

1.2 采购人：宁夏水投平罗水务有限公司

1.3 采购代理机构：宁夏宏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 采购项目资金落实情况：已落实

1.5 采购项目概况：挖取装车、挖取表层及部分深层土、管道铺设等工程施工。具体内容

详见采购清单

1.6 成交供应商数量及成交份额：

☑一家

□ 家

2 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A)

2.1 采购范围：为平罗县河东地区供水二期工程净水厂项目厂区整治工程采购施工单位；

2.2 计划工期：180天；

2.3 建设地点：平罗县河东地区

2.4 质量要求：合格；

2.5 安全目标：无安全事故发生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满足如下要求：

(1)资质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

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2)信誉要求：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供应商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并限制失信被

执行人参与此次采购。

(3)承担本项目的主要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资格，同时提供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证），且注册执业单位为本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人：具备市政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3.2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

态：



(2)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3)其他：

①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

②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③为本采购项目提供采购代理服务的；

④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或者未

划分标段的同一采购项目的采购；

⑤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质量问题的；

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3 本次采购 不接受 联合体。

4.1 有意参加询比采购活动的单位，请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9 月 18日 18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国采云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http://219.151.178.18:8085/jeeplus/f) 报名并免费下载采购文件。联合

体参与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报名并下载采购文件。

4.2 供应商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应随时关注“采购交易平台”，本项目有可能进行

时间或内容上的调整，内容只在“采购交易平台”上发布，采购代理机构及采购人不再以其

它方式通知。如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关注变更公告或澄清、补疑等从而导致响应失败的，其后

果自行承担。

4.3 “采购交易平台”交易系统实行 CA 证书登录管理。具体操作事宜，可登录“采购交易

平台”首页按照相关文件操作或致电 0951-7655500咨询。

5 响应文件的递交

5.1 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24 日 9 时 00分。供应商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

“采购交易平台”递交电子响应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响应文件，“采购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响应文件开启时间和地点

6.1 响应文件开启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进行。

6.2 本次询比采购采用不见面方式进行，供应商按时登录“采购交易平台”参加响应文件在

线开启。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询比采购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和“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国采云

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同时发布。

8 联系方式

采购人：宁夏水投平罗水务有限公司

地 址：平罗县



联系人：余凌霄

电 话：18795168548

采购代理机构：宁夏宏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隆基商务大厦 20 楼 2012 室

邮编：750000

联系人：刘青

电 话：0951-3026586

电子邮件：nxhyjczb@163.com

2025年 09月 15 日


